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关于内部控制非标准鉴证意见的专项说明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

年度内部控制进行了鉴证，出具的报告是非标准意见签证报告：“我们认为，除

上述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目标的影响外，世纪游轮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财务报告相关的

有效的内部控制。” 

一、所涉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4 年以前，公司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为挂靠重庆新世纪国旅的

门市无法完全实施控制，按照此判断，国旅的挂靠门市未纳入公司会计核算范围。

而根据 2009 年 4 月 30 日国家旅游局令第 30 号第 25 条之规定的精神，挂靠门

市应该实施控制，挂靠门市的经营成果应纳入会计核算范围，以防范内部控制风

险。 

2015 年一季度公司会同有关中介机构经过充分研讨，认为应将国旅的挂靠

门市纳入公司会计核算范围。 

因此，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1、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新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国

旅”）缺失对门店经营成果识别、获取、汇总的财务管控机制，无法保证门店的

经营成果被准确、完整地纳入新世纪国旅的会计核算范围，该等缺陷影响财务报

表中的营业收入、销售费用及税金的准确性、完整性及截止性，与之相关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2、新世纪国旅尚未就旅游业务的承接、缴费、组团等业务环节建立财务系

统和业务系统核对的内部控制机制，该等缺陷影响财务报表中的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及销售费用的准确性、完整性及截止性，与之相关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

大缺陷。 

二、该事项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 

由于上述事项的存在，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该等缺陷影响财务报表中的



营业收入、销售费用及税金的准确性、完整性及截止性，与之相关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三、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新世纪国旅尚未在 2014年度完成对上述存在重大缺陷的内部控制的整改工

作，但在编制 2014 年度财务报表时已对这些可能存在的会计差错予以关注和纠

正，并对前期对应数据相应进行了追溯调整和重述。 

根据 2015 年 4 月 10 日董事会决议，公司对 2014 年度财务报表的前期对

应数据及当期相关数据进行了追溯重述及当期调整，更正了涉及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所得税以及未分配利润等会计科目前期对应

数据的重大会计差错。 

管理层已从 2015 年起，开始着手对该事项进行整改，将挂靠门店的经营成

果全部纳入公司会计核算，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增加财务人员，对有关人员展开

培训，相关措施正在纠正运行中 

四、董事会、监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子公司新世纪国旅挂靠门市会计处理的职业判断有偏差，

从而挂靠门店的经营成果未准确、完整纳入会计核算范围，导致公司内控存在缺

陷。管理层已意识到该缺陷，并于 2015 年一季度开始进行一系列纠正措施的运

行。除上述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目标的影响外，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按《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

有效的内部控制。 

公司监事会认为：子公司新世纪国旅挂靠门市会计处理的职业判断有偏差，

从而挂靠门店的经营成果未准确、完整纳入会计核算范围，导致公司内控存在缺

陷。管理层已意识到该缺陷，并于 2015 年一季度开始进行一系列纠正措施的运

行。除上述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目标的影响外，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按《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

有效的内部控制。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10 日     




